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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
十二条第四项规定： “女职工

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用人
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合同。”

那么解除合同后才发现自己怀
孕的员工， 能否依据此法主张

恢复劳动合同呢？ 上海市普陀
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耐

心梳理争议焦点， 成功化解一

起劳动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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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困难

协商解除合同

2018 年 9 月， 邢某经熟人介

绍进入某演艺经纪公司任职， 担任

市场拓展部经理， 双方签订了 3 年

劳动合同， 月薪 2 万元。 2020 年 5

月， 因受疫情影响演艺市场萧条，

导致公司经营困难效益下降， 遂决

定与邢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协商中邢某虽然愿意离开公

司， 但对公司仅支付其 2个月的经

济补偿金表示不满， 交涉多次后公

司仍不让步， 最终邢某也同意在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上签字，

但她签字时趁人不备在“经济补偿

金 4 万元” 的下方写了一行小字：

“我对经济补偿数额不同意”。

离职当天， 邢某在公司微信工

作群发了一份告知： 本人于 2020

年 5月 31日结束任职。

离职后方知怀孕

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2020年6月10日，邢某身体突感

不适到医院就医， 意外地查出已怀

孕四周， 她认为既然怀孕的时间是

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且《劳动合同

法》规定，用人单位不能在女职工孕

期、 产期、 哺乳期与其解除劳动关

系。于是，邢某要求演艺经纪公司恢

复劳动关系，但公司拒绝。

交涉无果后， 邢某以公司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普陀区劳动争

议民调委会提出申请， 要求恢复其

与公司的劳动关系。

调委会受理上述纠纷后， 调解

员先仔细查看了申请材料， 对本案

的调解难点进行了分析， 然后组织

双方面对面的调解。

邢某认为要求恢复与演艺经纪

公司的劳动关系基于以下两点理

由： 第一， 当时双方盖章签字的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中有这样

一行字， “我对经济补偿数额不同

意”， 而这一情况公司方面也予以

认可， 经济补偿数额是协商解除劳

动合同的核心事项， 如果未谈妥，

这说明当时双方并不是在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解除劳动合同的。 第二，

经医院诊断本人离职时已怀孕四

周，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

不能与“三期” 女职工解除劳动关

系。 综上所述希望恢复与公司的劳

动合同。

协议已经生效

补偿数额达成一致

演艺经纪公司在听了邢某的陈

述后解释道， 在与邢某协商解除劳

动合同的过程中， 她的确多次提出

对经济补偿方案不满意， 但其要求

4 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数额并没有

法律依据， 所以在公司多次解释

后， 邢某最终口头同意补偿方案。

公司随即拟定了 《解除劳动合同协

议书》， 在盖章后让其签字， 但没

想到邢某乘人不备在经济补偿 4 万

元的下方又手写了一行字， 当时负

责此事的人事经理也因疏忽大意没

有重新打印文本让其签字， 公司承

认在程序上有瑕疵， 但不能将邢某

这种单方行为理解成公司也认可

“双方没有就经济补偿数额达成一

致”， 况且邢某在正式离开公司的

当天还在微信工作群发了离职告

知， 这更能说明双方盖章签名的协

议书已经生效。

公司方表示， 目前市场拓展部

经理职位已由他人担任， 所以即使

邢某本人回到公司原劳动合同也无

法履行， 公司还提交了邢某在微信

工作群发的离职告知书截屏复印

件。

理清争议焦点

耐心梳理化纠纷

调解员认为， 邢某在解除劳动

合同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后再单独留

下一行字是其个人行为， 不能视作

双方均认可的内容， 如果邢某与用

人单位在经济补偿上谈不拢就不该

签字，而她既然签字了，无论内心是

多么不情愿， 但从法律角度来讲已

代表其认可了与用人单位协议内

容。

其次，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七条对经济补偿的法定标准是否要

超出法定标准属于劳资双方自由协

商的范畴， 演艺经纪公司根据邢某

在公司将近两年的工作年限支付其

两个月工资经济补偿金符合法定标

准， 调解员还指出邢某在离职当天

发在公司微信工作群的告知书， 说

明她认可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协议

书， 同意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此外， 调解员指出公司在与劳

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也存

在一定的瑕疵， 当人事经理发现协

议书上添加了双方未认可的事项

时， 应立即与劳动者重新确认协议

内容， 拟定文本后再次签字盖章，

而不能疏忽大意草率了事， 抱着只

要劳动者自愿离职其他都无所谓的

态度， 就很可能埋下日后劳动争议

的隐患。

经过调解员合法、 合理、 合情

的分析， 双方当事人彼此作出让

步， 采纳了调解方案。 当事双方达

成和解， 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

【案例点评】

此案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属于协

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首先《劳动合

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本案中经济补偿数额是劳资双

方在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中所涉及的

主要内容， 但是邢某一方面对经济

补偿不同意， 另一方面却又愿意在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上签字，这

样的行为是自相矛盾的。 而就双方

盖章签字的这份协议书内容来看，

邢某与演艺经纪公司属于协商一致

解除劳动合同。

邢某的诉求重点基于已怀孕的

事实恢复劳动关系。 在不少劳动者

的概念中存在这样一种误区， 只要

怀孕就好似有了一张 “免死 ” 金

牌， 无论怎样单位都辞不掉， 其实

这是对现行法律的一种误读。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二条第四项

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

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

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合同

合同”， 第四十条规定的是劳动者

有非过失性情形解除， 第四十一条

规定的是裁员解除。 但是 《劳动合

同法》 没有规定 “三期” 女职工有

过失性情形等也不得解除。

当然邢某与经纪公司系协商一

致解除劳动合同， 并非上述谈到的

过失性解除 ，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三期” 女职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后， 再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也不会得

到支持， 除非劳动者能够证明解约

是出于重大误解等情形， 建议劳动

者在合同解约时下笔要慎重， 应将

各种可能的情况考虑在内， 否则事

后反悔往往无法得到法律认可。

怀孕并非“免死”金牌
普陀区劳动争议调委会化解一起劳动合同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某纺织品公司因政府工程

项目的建设， 厂房需要拆迁，

因此公司决定和员工解除劳动

关系 ， 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

偿。 该工厂内的大部分员工均
为纺织女工， 年龄普遍较大，

且有相当一部分的女工已经到
了退休年龄。 在和公司进行协

商后， 员工愿意接受公司解除

劳动合同的补偿， 并签订了协
议书， 但在加班费的补偿问题

上， 双方产生了分歧， 且始终
未能达成一致。 因此， 胡某等

17 ?员工来到了闵行区联合

人民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

【调解过程】

调委会受理该起纠纷后， 调解

员首先从与胡某等人的谈话中获悉

双方签订过补偿协议书， 于是立即

与公司方取得联系并了解到该公司

对此事所持的态度和想法。 公司方

表示愿意接受调解， 并同意推翻之

前的协议， 重新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和加班费的补偿问题。

调解员在逐个致电胡某等 17

人后， 了解到员工们对于补偿年限

的金额没有太大的争议， 主要的矛

盾集中于加班费的补偿金额。 员工

们认为这些年始终全年无休， 但是

公司没有支付足额的加班费， 因此

要求公司方补足加班费。 然而， 由

于工厂员工情况的特殊性， 工厂内

工作人员的考勤均是由班长或者组

长记录的， 很多情况下都没有考勤

记录情况， 因此员工方缺乏足够的

证据证明加班的情况。

在了解员工的意见和想法后，

调解员随即联系了公司方的代表。

公司方告知， 由于政府项目的建设

需要， 工厂必须拆除， 且工厂需搬

迁至外省市， 因此公司在诸多无奈

之下只能和工厂员工解除劳动关

系。 但是公司方在和员工协商后，

决定按照年限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

工资来计算赔偿金， 其中还包括了

奖金、 加班费以及年满退休的员工

的补偿金， 部分员工表示同意并已

经签订了协议。 由于纺织行业的特

殊性， 繁忙的时候加班比较多， 因

此在招聘时， 公司会和员工约定一

个月的上班时间会介于 26 天到 28

天之间， 而基本工资的标准也是按

照这个天数来制定的， 加班费同样

也是根据事先说好的金额支付的。

公司方认为已经尽最大的努力补偿

到位了。

调解员听取了双方陈述， 收集

了相关资料， 调查核实了事件经

过， 分析认为： 双方的争议焦点在

于加班工资金额的核定， 而难点在

于双方都没有加班记录， 并且其中

有些员工的工作年限已经超过十

年。 于是， 调解员决定采取面对面

的调解方法， 约同双方当事人进行

面对面的协商处理。 调解员首先对

双方进行了相关的法律宣传。 根据

《劳动法》 和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

作时间的规定》 的相关条款进行计

算。 由于双方都无法提供有效的证

据证明加班的实际时间， 所以根据

工厂员工每月工作 26 天到 28 天不

等的情况， 调解员提出按照每月

26 天的工作天数来计算。 调解员

的建议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支持和

认可， 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

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案例点评】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加班工资

的金额， 由于当事人所处行业的特

殊性， 双方无法就实际的加班时间

提出有效的证据， 因此只能通过协

商调解来处理纠纷。 而根据 《劳动

法》 和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

的规定》 的规定， 我国目前实行劳

动者每日工作 8 小时 ， 每周工作

40 小时这一标准工时制。 有条件

的企业应实行标准工时制。 有些企

业因工作性质和生产特点不能实行

标准工时制， 应保证劳动者每天工

作不超过 8 小时、 每周工作不超过

40 小时、 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该

纠纷中公司就参照 《劳动法》， 按

照每个员工工作年限， 不定额地协

商补偿金额。

调解员在充分调查纠纷事实的

基础上， 找准双方的矛盾焦点， 通

过分析和归纳得出难点， 并在调解

的过程中， 灵活转变调解策略， 正

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 适时提出意

见建议， 最终使得双方当事人消除

分歧、 达成一致。

厂房拆迁员工下岗 加班费该如何补偿
闵行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灵活转变调解策略化解纠纷


